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东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未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即完成购买土地尾款支付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一、基本情况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证券”）所推荐挂牌企业安徽东锦

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锦园林”或“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7 日正式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近期，国融证券作为东锦园林的主办券商以及东锦园林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和独立财务顾问的过程中知悉，东锦园林购

买国有土地使用权暨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董事会审议议案在还未履行

股东大会审议的情况下，东锦园林已交付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尾款。上述行为

导致公司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以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2017 年 11 月 30 日，肥东县国土资源局发布东国土资公告[2017]408 号《肥

东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出让 FD17-20 地块，地理位置为肥东

经开区新安江路与祥和路交口西南侧，面积 24.89 亩（具体面积以实际测绘为

准），土地规划用途为其他商服用地，出让年限 40 年。 

2017 年 12 月 20 日，安徽东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锦园林”

或“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提交关于暂停股票转让

的业务申请，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09），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2 月 21 日开市时起暂停转让。 

2017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同意《关于参与

竞标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借款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并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由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8 年 1 月 6 日审议通过。同日，东锦园林向合肥市

国土资源局保证金专户支付了 3,000 万元土地竞买保证金。 



2017 年 12 月 27 日，肥东县国土资源局发布东国土资公告[2017]445 号《肥

东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转挂牌出让公告》，东国土资公告[2017]408 号公

告中的 FD17-20 号地块由拍卖出让转为现场挂牌出让。 

2018 年 1 月 12 日，肥东县国土资源局与东锦园林签署《肥东县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成交确认书》，确认东锦园林于 2018 年 1月 12日以每亩人民币 170

万元（以上成交价款不含契税、教育设施配套资金）竞得编号 FD17-20 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18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18-003）。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1 月 16 日起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最

晚恢复转让时间不晚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 

2018 年 1 月 23 日，东锦园林与肥东县国土资源局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对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交易对价支付方式、交割安排等事项做

出了约定。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同意《关于

补充确认公司购买资产的议案》、《关于公司符合购买资产暨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

议案》、《关于补充确认公司签署购买资产协议有效性的议案》、《关于审议<安徽

东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补充

确认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作为临时

提案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日，公司发出召开 2018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拟于 2018 年 2 月 24 日

召开。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的相

关条款，本次重组除尚未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转系统备案外，已经程序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2018 年 2 月 9 日，公司根据肥东县国土资源局出具《土地出让缴款通知书》

的要求向肥东县国土资源局户名为“肥东县非税收入管理局”的银行账户支付

了本次交易的全部尾款 12,317,250.00 元（壹仟贰佰叁拾壹万柒仟贰佰伍拾元）

整。 

二、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肥东县国土资源局与东锦园林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

定“竞得人须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 30 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和《土

地出让缴款通知书》中约定“2018 年 2 月 22 日前交付全部款 42,317,250.00 元

（含保证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三十条“受让人应当按照本

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受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1‰向出让人

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 60 日，经出让人催交后仍不能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价款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受让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出让人并可

请求受让人赔偿损失。”根据上述合同及通知条款的约定东锦园林在不违约的情

况下已于 2018 年 2 月 9 日向肥东县国土资源局交付本次交易的尾款

12,317,250.00元整，交付尾款时间早于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时间。 

上述行为导致公司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以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三、该事项未能及时披露的原因 

国融证券在进行独立财务顾问及持续督导的过程中知悉该事项后，立即开展

核查工作，主要包括： 

（1）询问东锦园林相关事项经办人交付款项具体时间未及时告知的原因；

（2）查询相关合同以及通知文件、搜集交易凭证资料。 

四、风险提示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本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转让、受让重大

资产或者对外提供担保等事项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董事会应当及时召集

股东大会会议，由股东大会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公众公司进行重大

资产重组，应当由董事会依法做出决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国融证券在了解到 2018 年 2 月 9 日东锦园林已按照其与肥东县国土资源局

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肥东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土地出让

缴款通知书》中的规定，在不违约的情况下缴付了尾款，时间早于公司 2018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通知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8 年 2 月

24 日召开），且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未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备案审核通过。 

国融证券作为东锦园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及东锦园林

的主办券商，事前提示挂牌企业注意上述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已经履行勤勉尽责

的义务，但挂牌公司在不能违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情况下

已经完成交付尾款的操作，故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上述交易事项未严

格按照《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以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违反了相关规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2 月 23 日 


